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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取消外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入境限

制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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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　要】我国允许外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入境的规定是形势发展和实践需要的必然，同
时，也给艾滋病防治工作（宣传教育、监测、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管理等）造成一系列的影响和调整，外籍人员

就医、入学和就业等方面的政策也需要完善。文章运用政策学的规律，分析了政策的变化、引起的影响和导致

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包括：加强相关部门的配合；适时调整工作重点；完善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在中国入学、就业、
就医的政策；依法处理违法犯罪的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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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４日，国务院通过了主要内容一致

的两个决定：取消我国原来禁止外籍艾滋病病毒

（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

（以下简称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的规定。［１２］这次

修改将对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对相

关部门的协调提出更高要求。本文运用政策学的两

个常用规律，政策效力递减规律和政策损益补偿规

律［３］，并依据相关法规，分析这一规定在不同方面产

生的主要影响。

１政策效力递减规律决定了我国要取消禁止
ＨＩＶ感染者入境的规定

　　政策效力递减规律是指从政策的周期上看，政

策一般经过低效期、增长期和递减期三个阶段，其效

力遵循从正效力向负效力转化的规律。这一规律表

明任何政策的效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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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波形曲线，因此，国家必须根据形势发展和实践需

要，及时调整政策。

１９８６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七条和１９８９年的《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

九十九条规定了基本相同的内容：患有艾滋病的外

国人不准入境。这一规定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做出的

防控策略。１９８８年以前，我国共报告１９例ＨＩＶ感染

者，其中仅有４例是我国公民，当时认为禁止 ＨＩＶ感

染者入境会阻止艾滋病由境外传入。［４］随着医学研

究的深入以及艾滋病流行形势的变化，人们认识到，

艾滋病只能通过血液、性途径和母婴途径传播，日常

生活和一般工作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等）不

会传染；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所有的省份和９０．５％

的县区都报告了 ＨＩＶ感染者，估计现存活的感染者

和病人７４万人［５］，全球累计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３０００

多万人，这些感染者在社会的各领域中工作，是不可

忽视的群体。

从国际上看，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再限制患有艾

滋病的外国人入境，大约１１０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籍

人员入境和居留没有艾滋病方面的特殊限制。［６］最

近一些国家取消了对 ＨＩＶ感染者的入境限制，韩国

与美国分别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和１月４日取消了限

制；美国政府认为，取消入境限制后，可以提升其国

际形象，可以吸引更多的技术人员，有利于促进社会

发展。［７］

从总体上看，限制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

的措施，在艾滋病流行早期具有作用，但随着艾滋病

的广泛流行，对防控工作的作用逐渐变弱，政策已经

失去了最初目标，降低了效力，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

交流和发展；相反，限制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

的规定还加深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不利于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合作。因此，取消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

病人入境限制的规定是趋势，是加强艾滋病防治交

流与合作的必然要求。

２政策的变化对相关工作产生影响

政策损益补偿规律是指特定政策实施后，在满

足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会抑制一部分人的利益，政

策的变化会引起工作的调整，也将触动相关部门的

利益，也造成相关部门在调整政策的力度和速度方

面表现不同。取消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限制

会对以下的工作产生影响。

２．１口岸艾滋病监测的方式需要调整

国境卫生检疫是一国主权的体现，其重要作用

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国境卫生检疫法》

（２００７年）、《艾滋病防治条例》（２００６年）和《口岸艾

滋病防治管理办法》（２００７年）等规定，检疫机关有

权要求入境人员填写健康申明卡，出示健康证明等；

对患有艾滋病的人或者与艾滋病密切接触的人，根

据情况实施留验等；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监测

和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艾滋病的发生、流行开

展监测；相关部门要建立协作机制，共同做好口岸艾

滋病监控工作。因此，在允许外籍感染者入境后，相

关部门的口岸艾滋病监测职责没有改变；但在工作

方式和监测重点上会有变化。

２．２口岸艾滋病检测的工作需要完善

《艾滋病防治条例》、《口岸艾滋病防治管理办

法》和《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２００６年）规

定，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承担出入境人员艾滋病检

测工作；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提供咨

询和初筛；境外人员要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健康体

检，凭出具的有效健康检查证明到公安机关办理居

留手续。因此，取消入境限制后，检验检疫机构承担

的艾滋病检测职责没有改变，但在健康证明的内容

方面需要调整。

２．３对外籍ＨＩＶ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协调

《传染病法》（２００４年）和《艾滋病防治条例》规

定了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共同

承担口岸艾滋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因此，入境的

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应当由这两

类机构进行。但以前我国是禁止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

病人入境的，在取消入境限制后，对入境的外籍 ＨＩＶ

感染者和病人的流行病调查工作将成为一项新工

作，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制定技术指南。

２．４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需要多部门配合

《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口岸艾滋病防治管理办

法》规定，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口岸开展艾滋病防

治宣传教育工作，对出入境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艾

滋病防治咨询。所以，口岸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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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应按相关要求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开展；而对

已经入境的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的宣传教育工

作，则应由卫生部门与相关机构配合开展。

２．５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在中国的就业政策需要

完善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１９８６年）规定，没有

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和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不

得在中国就业；《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工作规范》

（２００４年）规定，外国人申请１年以上有效期居留许

可的需要提供健康证明；《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

定》（１９９６年）要求，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申办“外

国人就业证”，而前提是要取得居留证件和健康状况

证明；公安部和卫生部发布《关于来华外国人提供健

康证明问题的若干规定》（１９８７年）要求，如果外国

人ＨＩＶ抗体阳性，不能获得健康证明；目前，各地实

行的“外国人就业证”审批条件中，要求不能患有艾

滋病。因此，按照这一规定，取消入境限制后，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可以在中国居留，但不能取得就

业资格。

２．６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在中国的入学政策需要修订

２０００年教育、外交和公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高

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学习时间在６个

月以上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后，必须到卫生检疫部

门办理《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确认手续；无法提供

者，必须在当地卫生检疫部门进行体检；与留学相配

套的体格检查要求不能患有艾滋病。按照此项规

定，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后，不能在中国入

学。但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是否允许

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入学需要综合判断；如果允许其入

学，那么相关政策和技术文件，例如，外国人体格检

查的内容就必须进行调整。

２．７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在中国的就医政策需要

完善

根据国际惯例，外国人在居留国可以到医疗机

构就医，费用标准与居留地居民没有区别。２００８年

的《奥运期间外国人入境出境及在中国停留期间法

律指南》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到任何医疗机构

就医，费用标准与中国居民相同”。但这一规定如果

用于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还需要明确两点：第一

点，我国实行艾滋病定点医疗制度，外籍ＨＩＶ感染者

和病人是否也只能到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第

二点，收费标准与中国公民一致，那么外国感染者能

否享有一些免费的服务项目？

３对策

３．１准确理解取消入境限制的涵义，加强相关部门的

配合

我国虽然取消了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的限

制，但对口岸艾滋病防控工作并没有放松。根据现

有法规，相关部门仍然担负艾滋病监测、检测、流行

病学调查、宣传教育等职责，这些工作并不因取消外

籍ＨＩＶ感染者入境限制而削弱；而且，随着入境的外

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人数的增加，在口岸艾滋病监

测和检测系统中还需加强艾滋病耐药和病毒亚型的

监测等。外籍人员主动参加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有

助于发现更多感染者，因此，可以免费提供咨询和初

筛检测，在政策调整上要明确规定检测费用由中央

财政来承担。

由于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入境涉及部门多，包括国

境卫生检疫、卫生、外交、教育、公安和就业主管等部

门，就形成了内容繁杂的政策体系，也会产生广泛的

影响，因此，政策增加了部门间协调的难度，也需要

综合考虑部门利益和社会利益。

３．２客观认识取消入境限制对艾滋病流行的影响和

适时调整工作重点

从总体上看，取消入境限制后会有一定数量的外

籍ＨＩＶ感染者入境，由于目前疫情资料库相关数据不

全面，无法估算每年进入中国的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数

量，根据既往情况（如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加重我国艾滋

病疫情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要根据出入境监测系统、

全球艾滋病疫情的趋势和既往检测出的外籍感染者的

人群特征，加强对来自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的监测，在

抽检方式和比例上进行动态调整。［８］在入境时就发现

更多的外籍感染者，通过及时的信息通报和资料共享，

依据属地管理原则，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入境者进

行流行病学调查、宣传教育和管理等。

３．３完善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在中国入学的政策

由于不能取得《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和健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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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前，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是不能在中国入学

的。但是，从取消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入境限制的政策

意义上看，入学的相关规定不作调整，就会使得国家

政策体系不协调和操作层面存在矛盾。因此，《外国

人体格检查记录》成为一个关键环节，如果使得外籍

感染者在中国入学，要么在外国人体检的规定中删

除对艾滋病的检测，要么在入学的规定中去掉包含

艾滋病的条款。

即使后续政策允许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在中

国入学，还要考虑到，由于一般ＨＩＶ感染者与艾滋病

病人的身体状况差异很大，如果医疗机构认为艾滋

病病人的身体情况不能够承受，则相关部门有权不

允许其在中国学校入学。

３．４完善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在中国就业的政策

根据目前的规定，由于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

的体格检查不符合要求，不能取得健康证明，就不能

在中国就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未来的政策

是否允许这一群体在中国就业，要根据中国的需要

和国家利益考虑；因为即使非 ＨＩＶ感染者的外籍人

员，能否在中国就业也是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而定的，对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在中国的就业更应

该视需要而定，因此，对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在中

国的就业规定要综合考虑后再做调整。

３．５完善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在中国就医的政策

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同中国的 ＨＩＶ感染者

一样，也具有就医的权益和义务，我国实行艾滋病

定点医疗机构制度，那么，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也要到

指定的医疗机构就医。我国艾滋病的“四免一关

怀”政策是针对中国公民的，对在中国居留的外籍

感染者和病人不能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对于在华

留学生中的外籍感染者和病人，根据教育部的《高

等学校要求外国留学生购买保险暂行规定》，要求

来华学习时间超过６个月的留学生在我国大陆购

买团体综合保险，作为其办理新学期入学注册手续

的必备材料，其中包括住院医疗保险，可知在华留

学生不需要免费。此外，相关部门必须开展艾滋病

卫生服务方面的调查，分析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

就医情况，测算消耗的卫生资源情况，为完善政策

提供依据。

３．６加强宣传教育，不歧视也不忽视艾滋病

相关的宣传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由相

关部门按照政策加强对入境人员预防艾滋病的宣传

教育；第二，要对我国公民进行宣传教育，明确艾滋

病的传播途径和不可传播途径，倡导个体采取健康

的生活方式，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第三，加强对涉外

单位和人员的艾滋病知识与政策宣传教育，明确我

国目前对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入境的规定及相关

政策，涉外的单位和组织也应主动开展艾滋病相关

知识的宣传教育。

３．７依法处理违法犯罪的外籍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外籍 ＨＩＶ感

染者和病人进行相应的处理，包括依法逮捕、拘留和

执行刑罚；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合以上，取消外籍 ＨＩＶ感染者和病人的入境

限制后，在没有出台完善的配套政策之前，短期内相

关工作仍会按照目前的政策执行，但从长期看，则必

须调整（修改或终结），否则，在政策体系上不统一，

在操作上产生矛盾，影响国家的形象和政策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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